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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省城乡建设发展专项科技支撑项目（历史文化保护）申报指南

一、江苏20世纪建筑遗产特色及保护传承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江苏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新部署、新要求、新趋势，调研踏勘全省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代表性建筑遗产（不少于50处），分析归纳江苏20世纪建筑遗产时空分布特征，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剖析其建筑特色、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耦合关系，厘清传统建筑营造方式的近代转型和近现代建筑职业化发展脉络，梳理当前国内外遗产保护的先进价值导向、政策机制及技术方法，解析各地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创新实践案例，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新发展阶段江苏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利用提出策略建议。
考核指标：江苏20世纪建筑遗产特色及保护传承研究报告1份、20世纪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案例集1套、代表性20世纪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系列记录短片（不少于5辑）、20世纪建筑遗产相关公众号系列推文（不少于10篇）。
项目执行期：2023年完成。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
研究内容：通过查阅台账、工作座谈、实地调研等方式，对我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个）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4个）的保护工作情况、保护对象保护状况等开展评估，总结提炼各地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优秀做法和典型案例，梳理形成各地保护工作问题清单。
考核指标：全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评估报告1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评估报告17份。评估成果能够有效支撑各地推进落实保护责任，推动经验推广、问题整改、问责问效，提高名城保护能力和水平。
项目执行期：2023年完成。
三、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编制研究
301. 江苏城乡历史文化的本底特色、文化脉络与价值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阐释江苏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定位、意义与贡献，解析江苏历史文化的价值与特色，全面认知江苏城乡历史文化形成、演变的过程和影响因素；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提出的总体要求，建立江苏历史文化价值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分级分类分区域文化的“价值——载体”保护协同框架；梳理代表性载体，提出保护、利用及传承发展的思路。
考核指标：江苏城乡历史文化特色、脉络与价值体系研究总报告1份，分报告3份（即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现状与问题报告、江苏城乡历史文化特色与脉络研究报告、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价值体系研究报告）；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价值载体清单1份；建立“省-市-县”历史文化价值传导与协同框架。
302. 江苏城乡历史文化资源梳理与保护传承总体格局研究
研究内容：厘清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提出的新型遗产对象；以全面彰显历史文化价值为目标，评估保护现状，提出需要重点挖掘和补充的资源载体门槛标准和重点名录；按照《意见》精神，研究建立“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江苏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总体格局；研究江苏历史文化资源数字信息平台建构，提出有操作性的框架设计。
考核指标：江苏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研究报告及增补建议清单1份；江苏历史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图集1套、历史文化资源名录1份；江苏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格局总图1套；建立江苏历史文化资源数字信息平台建构技术框架。
303. 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策略与实施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中的各类保护对象，制定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分级分类保护要求；研究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提出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弘扬历史文化的系统化策略；研究市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的任务要求；研究省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重点项目和示范区域；研究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从组织协调、机制创新、宣传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实施保障建议。
考核指标：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策略体系研究总报告1份，分报告2份（即江苏历史文化总体与分类保护要求研究报告、江苏历史文化传承利用策略研究报告）；市县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要点1份；江苏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示范项目导则1套。
304. 江苏乡村产业遗产调查及保护利用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在全省乡村区域范围内针对乡村产业建筑及相关历史文化遗产开展全域调查，编制形成调查报告，建立保护名录和分布图。
考核指标：编制乡村产业遗产调查报告1份，建立乡村产业遗产数字档案，形成乡村产业遗产数字化保护名录和分布图。
项目执行期：2023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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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在科技支撑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过程中，将严格遵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科技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作出如下承诺：
1. 严格审核把关项目申报材料、项目年度实施情况、总结报告、验收材料、科技报告、科学数据等，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主体责任。
2. 履行科研诚信管理责任，按照规定建立规范科研行为、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相关制度，与本单位项目组成员签订科研诚信承诺书，督促其恪守科研诚信并履行相关承诺，保证本单位项目组成员身份及业绩真实有效，无编报虚假预算、篡改单位财务数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科研不端行为；没有通过贿赂或变相贿赂、故意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申报项目，严肃查处发现的科研不端行为。
3. 严格执行项目管理规定，按照项目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实施，落实相关项目保障条件，完善经费管理内控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保证经费专款专用，对项目经费实行单独核算，保证不发生套取、转移、挪用科研经费等行为。
4. 如发生项目负责人变更、合同约定的主要研究目标或关键考核指标需要调整，以及其他严重影响项目实施等重大事项的，及时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受警告、通报批评、撤销项目立项、终止项目执行、收回已拨补助资金、阶段性或永久取消省建设系统科技项目、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和各类科技奖励申报资格等处理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情节严重的按相关规定报送至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等，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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